
＠英雄志：听 了 山 东 菏 泽“ 网 红 ”郭
有 才 翻 唱 的 诺 言，我 鼓 足 勇 气 去 见 了 10
年 未 见 的 初 恋 。那 天 在 公 园 长 椅 上 看 着
她发福的身材，听她讲了一下午的保险。

＠张大锁：不久前，我家添了个新成
员 —— 一 只 可 爱 的 鹦 鹉 。小 家 伙 不 但 长
得俊俏，而且聪明伶俐，学起人说话来特
别 溜 。爱 人 每 天 的 任 务 之 一 就 是 教 鹦 鹉
说话，并且是中英文双语教学。仅仅十来
天 ，小 家 伙 竟 然 可 以 用 中 英 文 说 出 好 几
句常见的问候语。

一天，闺女写完作业在院子里逗鹦
鹉玩儿。爱人对她说：“你呀，得好好学习
外语了。再不努力，小鹦鹉的外语水平都
要 比 你 高 了 ！我 和 你 爸 将 来 退 休 后 去 周
游世界，还指望你来当翻译呢。”不料，闺
女 用 手 一 指 鹦 鹉 ，回 怼 道 ：“ 我 外 语 好 不
好 有 啥 关 系 呀 。以 后 你 俩 出 国 可 以 拎 上
它，让小鸟给你们当翻译。”

据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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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内容被“搬运”

旅游博主旅游博主33年年
打了打了20002000多场官司多场官司

太梓是一个旅游美食博

主，然而已经3年多没有发布新

作品。最近他透露了作品断更

的原因：他和几个小伙伴的作品

遭遇海量抄袭侵权，为了维护合

法权益，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

“不要偷我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

司”，由他出面，3年时间打了

2000多场知识产权官司。

＠新华社：人 生 或 许 没 有 那 么 多 能
够借力的东风，但一定要相信，终有一天
你 可 以 依 靠 自 己 的 力 量 ，飞 向 更 高 的 天
空。世间所有的努力与坚持，到最后一定
会 开 花 结 果 ，只 是 这 花 、这 果 ，可 能 并 非
都如你所愿，但是认真经历过，未尝不是
一 种 成 长 。更 多 时 候 ，手 持 耕 耘 ，岁 月 总
有馈赠。

所 以 ，与 其 等 风 来 ，不 如 追 风 去 。只
要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准备，不断充
实 自 己 ，当 机 遇 来 敲 门 时 ，才 会 无 所 畏
惧，不慌不忙，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小煜杨：人 生 之 败 非 傲 即 惰 ，二
者必居其一，然勤则百弊皆除。

勤分 6 种：身勤，路虽远行则将至，事
虽 难 做 则 必 成 ；眼 勤 ，遇 一 人 必 详 细 观
察，看一文必反复审阅；手勤，易丢之物，
随手拾之，易忘之事，随笔记之；口勤，他
人之长多夸多赞，自己之短多学多问；心
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苦思所至诸事皆
通；脑勤，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

万事皆有法，道正世则通，万勤才叫
真正的勤。

微趣图

微笑话

微语录

生活很累，咖啡万岁。

停更3年，打了2000多场官司
11
近日，沉默已久的太梓发了一条微

博，透露了“消失”3年的原因。
太梓说，3 年前，他只是一个写文章

和攻略的旅游内容创作者，粉丝平平无
奇、盈利能力基本属于“为爱发电”的状
态。“对于原创作者来说，最不能忍的就
是被剽窃、被抄袭。每次看到辛苦撰写
了一晚上的文章刚有点流量，就被直接
抄袭到各大网站上，而为了让其下架要

准备各种材料向网站运营方申诉，还经
常申诉无果。更有甚者，我们辛苦写了
一两年的文章他们只需要下载个爬虫
软件一键就能全部剽窃过去，在其他平
台能获取收益、获取粉丝、增加网站权
重等等。”

他觉得这样很不公平，于是跟几个
旅行博主成立了“不要偷我知识产权服
务有限公司”，3 年打了 2000 多场官司，

其中开庭次数不低于 1000 场。
太梓说，他们的第一场维权官司是

在公司注册成立之前起诉了两家与电
视台有关的公司，经法院判决胜诉，每
个案件获得数千元赔偿。

专门成立一个公司进行维权也是
出于实际考虑，如果以个人名义去打官
司，只能维护自己的权益。由公司出
面，处理团队的维权事宜更为方便。

知识产权维权困难重重
22

近年来，一些大型机构以商标侵权
等为由，委托专业人员发起海量知识产
权诉讼，一年官司可能达到上万起，占
用了大量司法资源，有些行为甚至涉嫌
恶意碰瓷和诱导。太梓认为，跟这些大
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相比，他们的维权
有本质区别。“我们是被侵权方，发表作
品为了吸引粉丝，希望以此获得一些基
础收益。如果别人盗用，就等于说直接
分走了我们的权益，我们维护的是自己
的知识产权。”

他在维权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
的情况。有法院拒绝立案，认为有“通
过批量诉讼存在滥诉之嫌”。

虽然著作权法规定赔偿数额应当
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
合理开支，但一些法院为了遏制恶意维
权案件的数量，降低了知识产权维权案
件的赔偿金额。在太梓所打的获得最
终结果的官司中，法院判决的大多数赔
偿金只有几百元。“每个案子的成本基
本上不会低于 1000 元，如果线下开庭，

至少还会增加数千元的差旅费，但很多
法院不管你的合理开支是多少，判决赔
偿都是最低标准。”

直到今年 3 月份，太梓的日程表都
是满满的，基本上就是跑到各地打官
司。太梓说，如果不算他的人工费用，
这 3 年来获得的赔偿勉强能实现收支
平衡，“算上我的人工费用就不够了，我
原 来 给 自 己 设 置 的 工 资 标 准 是 每 月
8000 元，但这个公司一直没有给我正常
发过工资。”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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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诉赔偿抵不上成本
3

由于网络用户在前台基本上都是匿
名的，所以打网络侵权官司一般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程序性的，先起诉侵
权用户所在的网络平台，要求提供侵权者
的身份信息；第二个阶段是平台根据法院
判决提供以上信息之后，再实质性起诉侵
权者。也就是说，一个侵权行为，要打两
场官司才有可能追究到责任人。

他 们 目 前 虽 然 打 了 2000 多 场 官
司，但是如果按照实际被侵权的数量
算，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当时我们手

上只有 10 来万块钱，要是全部追究，连
固定证据做公证都不够”。即使起诉，
想找到侵权者也是非常困难的，在这
2000 多场官司中，一半以上处在第一个
阶段，尚未找到真正的侵权者。在进入
第二阶段的官司中，一多半可能和解，
约有 40%进入诉讼程序。

找到侵权者并不意味着胜利在望，
首先困扰他们的是网络侵权黑色产业
链。这些黑产公司以侵权剽窃为生，所
以有备而来，追究到最后，经常发现对

方是一个空壳公司，或是已经注销了的
公司，“还有的案件追究到最后，法人可
能是没有赔偿能力的代持者。”

网络平台利用格式条款规避责任，
让用户担责，某些网络平台甚至公然侵
犯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但绝大多数追究
平台责任的诉求是失败的。太梓说：

“我们曾发现某个大型网络平台在创作
者群里直接招募做‘搬运’的人，反正你
们那些小博主告不倒我，即使打官司，
我们也有专门的法务来应对。”


